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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长宁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城区管

理辅助队伍服务公开招标项目的合同

合同统一编号： 11N0024384442026602

合同内部编号：

合同各方：

甲方：上海市长宁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

地址：芙蓉江路 36 号

邮政编码：

电话：021-62707434

传真：

联系人：机构管理员

乙方：上海蓝朋友环保科技集团有限公司

地址：上海市闵行区申南路 515 号 A 座 702 室

邮政编号：

电话：15821159999

传真：

联系人：曹冬梅

开户银行：中国民生银行上海漕河泾支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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账号：162478520

本合同价格为 4230000元整（肆佰贰拾叁万元整）。

本服务的服务期限：本次招标服务期限为 24 个月，采取一次招标二年有效、分

二个年度分别签订合同的方式实施。。

分期付款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之规定，

本合同当事人在平等、自愿的基础上，经协商一致，同意按下述条款和条件签署

本合同：

签约各方：

甲方（盖章）:
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（签章）：

乙方（签章控件）：

法定代表人：曹冬梅（女）

合同签订点:网上签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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